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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4_BC_9A_E8_c44_641920.htm 第四节 经济法的实

施 一、经济法的实施的概念(略) 二、违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及其实现 违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

刑事责任，亦有学者将前两项责任中涉及经济内容的部分称

为经济责任。 (一)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指由于违反民事法律

、违约或者依照民事法律的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民事

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民事责任可以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责任大

体可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具体形式主要有：排除妨碍

、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 (二)行政责任 行政

责任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国家授权的有关单位对违反经

济法的单位或个人依法采取的行政制裁。行政责任大体可分

为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单位一般承担行政责任的具体形式

主要有：警告、限期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勒令关闭、

罚款等.个人一般承担行政责任的具体形式主要有：警告、记

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留用察看、开除等。 (三)

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指违反经济法，造成严重后果，已触犯

国家刑事法律，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给予行为人以相应的刑

事制裁。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刑事责任分为主刑和附

加刑。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

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三、经济纠纷的解决

途径 (一)仲裁 1.仲裁的基本原则(注意多选题) (1)自愿原则.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合理解决纠纷原则.



(3)仲裁组织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原则. (4)一裁终局原则。 2.

《仲裁法》的适用范围 (1)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

(2)以下纠纷“不”属于《仲裁法》的调整范围：①与人身有

关的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②行政争议.③劳动

争议.④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点睛： 例：下列各项中，符合

我国《仲裁法》规定，可以申请仲裁解决的是()。 A、甲某与

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B、甲、乙两企业间的货

物买卖合同纠纷 C、甲、乙两人的继承遗产纠纷D、甲、乙两

对夫妇间的收养合同纠纷 【答案】B 3.仲裁协议 (1)仲裁协议

应具有的内容：①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②仲裁事项.③选定的

仲裁委员会。 (2)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诉权的行

使产生一定的限制，在当事人双方发生协议约定的争议时，

任何一方只能将争议提交仲裁，而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

仲裁组织而言，仲裁协议具有排除诉讼管辖权的作用。(北京

安通学校提供) (3)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合同的变更、解除

、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点睛： 该条款一

是常常在后面有关章节的合同案例综合分析题中出现，考生

应当引起重视.二是该命题也可以以判断的形式考查。 (4)当

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

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

定。 (5)无效的仲裁协议包括： ①约定的仲裁事项超过法律规

定的仲裁范围的. 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订立的仲裁协议. ③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

协议的。 另外，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



裁协议无效。 4.仲裁程序 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

按照法定要求组成仲裁庭。仲裁庭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

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

当及时作出裁决。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

或根据协议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仲裁庭根据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并制作裁决

书，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

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点睛： (1)注意比较：裁决书自“

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但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

”即发生法律效力。 (2)注意加引号的关键词：当事人提出证

据证明裁决有依法应撤销情况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

日起6个月内，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撤销裁决。 (二)行政复议 1、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 点睛： (1)

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是

行政行为，一般是行政机关针对其职权行使对象实施，如行

政处罚，不包括一个行政机关内部的诸如“行政处分”或者

“人事决定”之类的行为.二是“具体”行政行为。针对具体

当事人，就特定事务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包括“抽象行政

行为”(针对某一类人作出，主要指颁布有关规章的行政行为

等)。在把握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时，要善于理解着记忆，不

能死记硬背。 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

定，下列各项中，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

政复议的情形有()。 A、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罚款决定不服的B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撤销资格证决定不服的 C、对行政机关

作出的警告决定不服的D、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的 【答案



】ABCD (2)不得申请行政复议的三种情形：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或其他人事处理决定、民事纠纷的调解或其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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